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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买买的的iippaadd咋咋存存着着别别人人照照片片
电子产品、购物卡券等成本报3·15维权热线投诉热点

本报自开通“3·15
维权热线”以来，不少市
民打来电话诉说他们遇
到的消费纠纷，主要涉
及电子产品、购物卡券、
药品、服装鞋帽、日用百
货等方面。市民若遇到
消费侵权行为，可拨打

“12315”进行投诉，或继
续拨打本报热线：0533-
3159019，我们将联合相
关部门帮您维权。

购买ipad买到商场演示机器

今年2月7日，市民高先生
到张店某商场购买了一个ipad
mini3，价值2880元。但当打开机
器之后高先生竟发现，此机器
通讯录里存着以前使用过的电
话本，还有已经下载过的游戏
和不是本人的照片。

于是，高先生要求商家进
行退货，并投诉到了工商部门。

受理消费者的申诉后，工
商执法人员立即与双方取得
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经协
调，被诉方因失误将演示机
卖给消费者，现已调换，消费
者表示满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
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
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
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
换、修理等义务。没有国家规
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
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
内退货；七日后符合法定解
除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
及时退货，不符合法定解除
合同条件的，可以要求经营
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市
工商局工作人员介绍。

此案中，被诉方不按约定
提供商品，执法人员依法要求
被诉方调换一个ipad的调解符
合法律规定。

网上团购美发券未到期却失效了

去年12月底，市民刘女士
在某团购网站购买了一张美发
券，网上写明1月26日往后因节
假日不能用，但刘女士于1月19

日去使用时商家告知美发券不
能使用，不按照网上所说明的
进行服务，刘女士认为不合理。

经工商部门了解，刘女士
反映情况属实。因商家未履
行约定，消费者在工作人员
联系前已办理退款；执法人
员对商家进行行政约谈，教
育其守法诚信经营，商家已
向刘女士致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
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
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
到的损失，增加赔偿金额为
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
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此案
中，因消费者提前退款，所以
无法支持退一赔一，但因被
诉方商家确有此违法行为，工
商所工作人员依法对其进行批
评教育，责令其改正。”市工商
局工作人员介绍。

洗车店易主，洗车卡用不了了

去年12月份，市民赵先生
在一家洗车店购买了一张价值
200元的洗车卡，可以洗车20

次，但用了2次之后，由于该店
换了老板，被告知原来的洗车
卡无法使用。

但由于该洗车店并未更
名，赵先生对此不认可，要求继
续使用该卡，交涉无果后投诉
到了工商部门。

经工商局执法人员核实，
消费者反映情况属实，执法人
员多次与被诉方沟通、协调，最
后被诉方同意让消费者继续使
用此卡，享受与之前会员卡一
样的待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一条：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时，其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因原企业分立、合并的，
可以向变更后承受其权利义务
的企业要求赔偿”。第四十二
条：“使用他人营业执照的违法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损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消费者
可以向其要求赔偿，也可以向
营业执照的持有人要求赔偿”。

此案中，赵先生办理的会
员卡可以继续享受商家之前承
诺的服务，商家不得以更换老
板为由拒绝提供服务。

无故收取0 . 01元手续费

最终退还消费者0 . 1元

消费者于先生今年1月份
在某宾馆预订两个标准间的住
宿服务。之后，宾馆负责人告知
于先生只有三人间，于先生表
示无标准间则要求退费，宾馆
负责人退费时收取于先生0 . 01

元的手续费，于先生要求宾馆
负责人说明该费用的情况，该
负责人不同意。

最后，于先生将情况反映
到了“12315”。受理消费者的申
诉后，工商执法人员立即与双
方取得联系。经协调，商家退还
0 . 1元，消费者表示满意。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
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
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
情况的权利。”第二十条规定

“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
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
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
出真实、明确的答复。”

此案中，消费者接受服务
时被收取0 . 01元的手续费，商
家无法说明该费用的具体情
况。因此执法人员依法做出商
家退费的调解符合法律规定。

宣传买药送鸡蛋却不履约

工商调解之后商家补送

近日，69岁的朱女士得到
了一张某药店的宣传单，宣
传单上是关于买药赠礼品的
活动，具体内容：“某日7时30

分开始，进店前3 0名顾客，消
费28元送鸡蛋15枚(再送卫生
纸一提)”。

“当天我就早早赶到了药
店，排在第4名并消费48元，我
完全符合该活动要求，但药
店不按宣传单内容给我这15

个 鸡 蛋 ，只 给 了 一 提 卫 生
纸。”朱女士说。

投诉到工商部门之后，工
作人员经核实，情况属实，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相关规定，店方同意补

送鸡蛋15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经
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
品或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
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
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
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
提出的询问，应当作为真实、明
确的答复。

此案中，商家因有明确
的活动宣传单，消费者按活
动宣传内容参与，商家理应
按活动的规则兑换商品，执
法人员依法做出要求被诉方
兑换商品的调解符合法律规
定。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刘晓
通讯员 徐海峰 李海荣) 近日，
市委宣传部、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举办
了“2015年3·15消费维权高峰论
坛”。

在高峰论坛现场，市工商部门
发布去年消费维权成果。去年，市
工商局先后两次向社会公开征集
行业垄断、霸王条款等违法线索，
召开整治规范银行业、电信业合同
格式条款约谈会。

借助“电商网络监察辅助系
统”，对网店实现搜索建档和巡查
监管。对服装鞋帽、日化用品、小家
电产品等六大类重点商品进行消
费维权工作，抽检商品293个批次，
对存在质量问题的商品进行了依
法处理。2014年，淄博工商系统共受
理消费者咨询申诉举报4万件，处
结消费纠纷3000件，挽回经济损失
1196万元。

去年淄博工商受理

咨询申诉举报4万件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刘晓)

为纪念2015年3·15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张店区委宣传部、张店区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于14日在
淄博义乌小商品城、15日在淄博
彩世界广场分别举行了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纪念活动。10余家
企业现场讲解维权知识。

在活动现场，张店工商部门
举行了四德践行日之“携手共治

畅享消费”主题实践活动；张店
区消保委设立咨询服务台，现场
解答消费者在消费维权过程中遇
到的疑难问题；在义乌小商品城
活动现场举行了新《消法》有奖知
识问答活动；在彩世界广场举办
了名优商品展和企业形象展；山
东理工大学的维权志愿者现场发
放宣传资料，宣传新《消法》、《产
品质量法》、《商品三包规定》等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
增强广大消费者依法维权的意识
与能力；保险行业协会组织20余
家保险行业的代表现场为广大保
险消费者提供咨询、投诉和宣传
等各种服务。

张店区消保委

摆摊讲维权知识

本报讯 13日上午，临淄区
稷下工商所的工作人员到居然之
家临淄店进行3·15消费者权益保
护宣传，工作人员现场办公，受理
投诉，并及时处理问题。

工商所的工作人员在居然之
家门口摆设摊位，现场受理消费
者投诉，对消费者进行指导，并现
场处理消费者投诉，帮助消费者
挽回损失。同时，工作人员还搜集
了消费者的意见并向企业反馈。

居然之家还在3·15期间同步
推出“店长接待日”管理举措，以
确保各项服务承诺的贯彻落实。
从2013年起居然之家将每年3月
份的第一个周六定为“店长接待
日”，由分店店长亲自接待消费
者，现场解决消费者投诉、回答消
费者提问、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和
建议。此外，居然之家还将在全社
会范围内公开聘请“服务监督
员”，对居然之家的管理和服务进
行监督。

3·15居然之家临淄店

落实中消协

“携手共治 畅享消费”

本报记者 刘晓

市工商局12315申诉举报指挥中心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
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注意核实商家经营资质，尽量选择在当地工商机关
注册、信誉度高的商家。

二是详细了解所购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价格、性能、售后
服务方式等真实信息。

三是科学理性消费。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商品或服务，谨慎
对待商品讲座、熟人推销、上门推销、免费体验等活动。

四是网购时尽量选择正规的电子商务平台和较为安全的
第三方支付方式，并仔细查看相关退款和维权渠道。

五是妥善保存好购买凭据和相关交易记录，遇到问题，及
时通过相关途径维权。

保存好购物凭据 遇问题及时维权

消费提醒

相关链接

3月4日，周村工商部门现场为消费者讲解维权知识。 本报通讯员 盛秦岭 徐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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